校发〔2013〕4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级（及以下）非领导
职务党政管理人员定级办法
各单位：

为了适应学校改革与发展的需要，充分调动学校党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履行职责的能力，规范管理程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    一、定级原则

    1．总量控制、按岗定级的原则。

    2．逐级晋升、择优破格的原则。

    二、定级范围
    1．在机关管理岗位上任职的党政专职管理事业编制人员。

2．教学、教辅、服务等部门核定行政管理编制数内的专职行政管理事业编制人员。

3. 专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事业编制人员。

    三、定级条件
    1．行政能力条件

非领导职务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。担任非领导职务人员，必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、遵纪守法、作风正派、联系群众、勤政廉政；服从本单位负责人的领导和管理，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；具有担任岗位职务所必须的科学文化知识、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；身体健康，能够完全履行岗位职责。此外，还应具备以下的行政能力：

（1）办事员：基本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知识，了解工作的范围、任务和特点；基本掌握现代管理技术，能承担本岗位工作任务。

    （2）科员：能承办一般性行政事务工作；能参与起草一般性行政公文；具备现代管理技术及能力。

    （3）副主任科员：熟悉本职工作程序，掌握相关的方针、政策、制度、规定；能独立拟定公文文稿并撰写管理方面的论文、调查报告；具备现代管理技术及能力。

（4）主任科员：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；能独立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，独立起草规章制度，拟定重要公文，撰写管理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；具有一定的工作协调能力，能指导下级开展工作；具备现代管理技术及能力。

2．其它任职条件

（1）学历条件：副主任科员一般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，主任科员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（2）考核条件：晋升高一级行政级别的，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等次。

    （3）工作年限：

办事员：中专毕业见习期满；大学专科毕业。

科员：中专毕业担任办事员五年以上；大学专科毕业担任办事员三年以上；大学本科毕业见习期满；硕士毕业生。

副主任科员：大学专科毕业担任科员六年以上；大学本科毕业担任科员三年以上；硕士研究生毕业担任科员一年以上。

主任科员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担任副科级领导职务三年以上或担任副主任科员五年以上。

3．其他情况认定：

（1）博士和高级职称人员：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的，在现管理岗位上工作一年及以上，经考核合格后可直接申报主任科员。

（2）转岗人员：从专业技术岗位转至管理岗位的人员，须在现管理岗位上工作一年及以上，经考核合格后可以申请非领导职务定级，原专业技术岗的工作年限可合并计算。

（3）调入人员：来校前有工作经历，后调入我校的人员，须在现管理岗位工作一年及以上，经考核合格后可以申请非领导职务定级，来校前的工作年限、专业技术高级职称和在原单位担任副科级及以上职务（须具有原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正式任命文件）的任职时间可计算。
（4）军转干部：军转干部的定级，根据江苏省军转办有关文件和规定执行。

（5）破格晋级：定级工作不考虑资历破格，严格控制学历破格。学历破格要有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，一般应自任现职以来，年度考核被评为两次及以上优秀等次或个人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、荣誉称号。中专学历破格申报副主任科员，需任职科员满九年；专科学历破格申报主任科员，需任职副主任科员满八年，或担任副科级领导职务满五年。

（6）交流中心待岗人员：受处分或考核不合格等原因在交流中心待岗后重新上岗人员，按照新进校人员条件进行评定；因身体原因在交流中心待岗后重新上岗人员，原职务职称给予承认，待岗时间不计入任职年限认定。

    四、定级程序
    科级（及以下）非领导职务定级工作在每年六月进行一次，具体程序如下：

    1．人事处公布当年度非领导职务职数。

2．根据学校定级条件，个人填写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级（及以下）非领导职务定级报名表》、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级（及以下）非领导职务聘任审批表》，经所在单位党政领导集体讨论同意后，向所在单位党委或所属党总支申报。各二级党委或党总支组织民主测评，测评重在工作业绩考核，最终由所在单位党委或所属党总支汇总后交人事处。

3．人事处提请党委组织部、纪委、监察等部门组成评审小组，对各单位推荐的申报对象逐一进行条件审查，并提出评审意见。   

4．校党委集体讨论研究，确定定级人员名单。

    5．公示定级结果，接受教职工监督。如无实质性异议，则由人事处下发定级通知；如发现问题，确实影响定级，则取消有关人员的定级。

五、本办法于2013年7月2日起执行。

六、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如遇与学校原有规定不一致之处，以本办法为准，原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员定级工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文件同时废止。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

2013年7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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